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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关审计信息工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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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关审计信息工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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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审计信息工作，提高审计信息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国务院办公厅《政务信

息工作暂行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审计信息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反映审计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审计查出的重大问题，交流审计工作经验

和方法，宣传审计工作成果和作用，为领导科学决策，审计机关指导工作，以及扩大审计的社会影响服务。 

  第三条 审计信息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四条 审计信息工作坚持分层次服务，各级审计机关以为本级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服务为重点，同时努力为上

一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审计机关服务。 

第五条 审计信息工作应当围绕国家经济工作中心和财经活动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通过审计和审计调查，

反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和审计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第六条 各级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审计信息工作的领导，提出要求，布置任务，组织协调，支持和指导审计信息

机构发挥整体功能，做好审计信息工作。 

第七条 审计署负责对审计系统审计信息工作进行指导。 

各级审计机关及其派出机构应当确定负责审计信息工作的机构，加强审计信息工作的管理。 

第八条 负责审计信息工作的机构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依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部署，研究制定审计信息工作计划，并组织实

施； 

 （二）做好信息的采集、筛选、加工、传送、反馈和存储等日常工作； 

  （三）结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审计工作的重点和领导关心的问题，以及从信息中发现的重要情况，组织专题调

研，挖掘深层次的信息； 

（四）为本级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提供信息服务； 

（五）组织开展审计信息工作经验交流，了解和指导下级单位的审计信息工作； 

（六）组织本级和下级审计信息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七）组织审计工作的对外宣传报道。 

 第九条 审计信息网络是审计信息工作的基础，信息直报点是审计信息网络的组成部分。各级审计机关应当根据

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建立和完善审计信息网络。 

  第十条 审计信息队伍由专职和兼职审计信息工作人员组成。各级审计机关负责审计信息工作的机构应当配备专

职审计信息工作人员。专职审计信息工作人员的人数根据工作需要在编制范围内确定。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应当及时向本级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报送信息。审计机关各部门、各派出机构应当及

时向本级审计机关报送信息。下级审计机关对上级审计机关要求报送的信息，应当严格按照要求报送。 



第十二条 上级审计机关负责信息工作的机构，应当定期向下级审计机关通报信息采用情况，并根据工作实际，适

时提出信息报送参考要点。 

  第十三条 审计机关根据需要，组织相互之间的信息业务研讨和经验交流，在依法保守秘密的前提下，实现信息

资源共享。 

第十四条 下级审计机关向本级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报送的信息，必须经本级审计机关主要或分管领导审核、签

发。 

第十五条 上级审计机关采用下级审计机关报送的揭露问题的信息，应当征求下级审计机关的意见。 

第十六条 各级审计机关应当对审计信息工作实行考核制度，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十七条 审计信息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反映的情况真实、可靠，重大问题上报前必须核实； 

（二）信息中的事例、数字、单位准确，单位名称规范； 

（三）重要情况和突发性事件迅速报送，必要时连续报送； 

（四）实事求是，喜忧兼报，防止弄虚作假，以偏概全； 

（五）主题鲜明，文题相符，言简意赅； 

（六）反映工作中的情况、问题、思路、举措等，应当有新意； 

（七）反映的情况和问题力求有一定的深度，努力做到有情况、有分析、有预测、有建议，既有定量分析，又有定

性分析； 

（八）适应领导需要，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第十八条 各级审计机关应当加快审计信息工作现代化手段的建设，实现信息迅速、准确、安全地处理、传递和存

储。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审计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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